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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城市污水处理费管理办法  

（2006 年 7 月 25 日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 186 号公布 自 2006 年 8 月 1 日

起施行）  

 

  第一条 为了规范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收取、使用和管理，保

障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建设、运行和维护，促进城市污水处

理的产业化发展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结合本省实际，制定本办

法。  

 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管理、财政、建设、环保、

水利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，组织本办法的实施。  

  第三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（含个体工商户，下

同）通过城市排污设施（含构成城市排水管网的排水管、排水沟、

排水渠、排水泵站，下同）排放污水的，均须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

交纳污水处理费。  

  第四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自城市污水处理企业建设时开始

收取。在城市污水处理企业建设期间为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在该企

业运营后为经营性收费。  

  城市污水处理费收取之前，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向社会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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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五条 单位排放的污水，未经城市排水设施直接排入水体

的，不交纳污水处理费，按照国家规定交纳排污费。  

  第六条 企业自建污水处理设施，其处理后的污水达到国家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规定的一级或二级标准后，排入城市排污

设施的，分别按照正常污水处理费标准的 30%和 40%交纳污水处

理费。  

  第七条 已经交纳污水处理费的单位，不再交纳污水排污费

和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。  

  第八条 单位通过城市排污设施排放的污水，不得超过国家

和省规定的标准。  

  第九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的收费标准核定原则和方法，由省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另行制定。  

  第十条 城市污水处理费，按照下列规定计收：  

  （一）排水口安装了计量装置的用户，按照污水排放量计收；  

  （二）排水口未安装计量装置的用户，按照用水量的 80%计

收；  

  （三）用水户将污水再次利用或者在用水过程中由于大量消

耗而明显减少污水排放量的，按照当地价格管理部门会同环保部

门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据实核定的用水量的折算比率计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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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一条 自来水用户的污水处理费，原则上由城市供水部

门在收取水费时一并代收。自备水源用户的污水处理费，原则上

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收取水资源费时一并代收。  

  城市人民政府也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污水处理费的代收机

构。  

  第十二条 污水处理费全额缴入财政专户，财政部门按照实

际缴入财政专户金额的 5‰，向代收机构拨付手续费。  

  第十三条 开征污水处理费的城市，自开征之日起 3年内，

必须建成污水处理企业，并投入正常运行。  

  第十四条 污水处理企业处理后排水的水质，必须符合下列

规定：  

  （一）符合其申报的污水处理价格所对应的污水处理级别；  

  （二）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标准。  

  第十五条 污水处理费在污水处理企业建设期，由当地财政

部门根据工程建设进度计划拨付。  

  污水处理企业正常运营后，当地财政部门根据环保部门监测

的实际处理达到排放标准的水质和建设部门监测的实际处理水

量，以及价格管理部门核定的污水处理价格，按月拨付污水处理

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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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，代收机构应及时报告

污水处理行政主管部门，由该部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。  

 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

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倍征收排污费；给污水处理企业造成损失的，

依法予以赔偿。  

 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，由城市人民政府责

令停止征收污水处理费，环保部门按有关规定恢复征收排污费。  

 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价格监督检查部门责令改正，没收其违法所得，处以违

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；并由城市人民政府价格管理部门按照其

实际处理后的水质等级，重新确定污水处理价格。  

 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，由县级以上

人民政府环保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加倍征收排污费。  

  第二十一条 对侵占或挪用污水处理费的，由审计、财政、

监察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进行查处，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

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 

 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。  

 


